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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柏拉图晚期最重要的对话录之一，《法律篇》集中体现了他对理想城邦制度的再思考，以对话的形

式呈现了构建理想城邦的法律框架，全书共分十二卷，内容涵盖婚姻、教育、宗教仪式、财产制度乃至

日常生活规范等多个方面。其中，第十卷尤为特殊：其重要性不仅在于直接讨论宗教问题，更在于集中

探讨法律正当性的根本基础——即人为何应当服从法律这一问题。若第十卷无法为法律的正当性提供充

分论证，那么其所建构的整个法律体系将失去根基。在第十卷中，法律的正当性建立在神的存在基础上，

由此，对法律的辩护与对神的辩护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故而，如何证明神的存在，以及如何在此基

础上确立法律的正当性，构成了《法律篇》第十卷的核心议题。但是柏拉图对法的辩护真的成立吗？且

他的这番辩护又隐藏着怎样的真实动机？本文旨在阐明：柏拉图通过论证神、灵魂及其相关存在(包括法

律)具有第一性地位(即“自然的”)，从而为法律奠定形而上学基础，这一努力不仅为城邦秩序提供了规

范性的正当依据，其更深层的动机在于回应并对抗智者学派的无神论立场及由此引发的道德相对主义危

机，以重建被智者所瓦解的价值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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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ialogues of Plato’s late period, “The Laws” embodies his rene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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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lection 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ideal polis. Presented in dialogical form, the work lays out a com-
prehensive legal frame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uch a city. The dialogue is divided into twelve 
books, covering a wide range of topics, including marriage, education, religious rites, property ar-
rangements, and even the norms of everyday life. Among these, Book X is particularly distinctive. Its 
significance lies not merely in its explicit engagement with religious issues, but more fundamentally in 
its concentrated examination of the grounds of legal legitimacy—that is, the question of why human 
beings ought to obey the law. If Book X fails to provide a sufficient justification for the legitimacy of law, 
then the entire legal system constructed in the Laws would lose its foundation. In Book X, the legitimacy 
of law is grounded in the existence of god, such that the defense of law becomes inextricably intertwined 
with the defense of god. Accordingly, the demonstration of divine existence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legal legitimacy on that basis together constitute the central concerns of Book X of the Laws. Yet does 
Plato’s defense of law truly succeed? And what underlying motivation informs this line of argument? 
This article aims to show that Plato seeks to ground law metaphysically by arguing that god, soul, and 
related entities—including law itself—possess a status of priority, that is, that they are “by nature.” This 
endeavor not only provides a normative justification for civic order, but more deeply serves as a re-
sponse to, and a countermeasure against, the atheistic tendencies of the Sophists and the moral rela-
tivism they engendered, with the ultimate aim of restoring the objectivity of values that the Sophists 
had underm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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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柏拉图的双重论证——神和法律是自然的，而非人为约定 

1.1. 无神论对法律权威性的冲击 

在法律篇第十卷开头，代表柏拉图立场的雅典异乡人(the Athenian stranger)开宗明义地指出，导致人

们犯罪的不敬神态度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彻底否认神灵存在的无神论(Atheism)；第二种是承认有神灵

但认为他们不关心人间事务的自然神论(Deism)；第三种则是相信可以通过献祭和祈祷收买神灵的传统有

神论(Traditional Theism) ([1], p. 885b)1。其中无神论带来的危害最为严重。首先，无神论会使人丧失对神

圣事物的敬畏，直接诱发宗教犯罪行为。更重要的是，它会动摇法律制度的根基——如果人们认为神灵

及其代表的正义不过是人类自己编造出来的概念，而不是真实存在的自然法则，那么除了害怕惩罚之外，

还有什么理由要遵守法律呢？这种怀疑态度将导致某些人宣称“强权即公理”([1], p. 890a)，彻底否定法

律的价值，转而推崇他们所谓的“符合自然”的暴力原则。因此，证明神的存在具有双重意义：既要反驳

无神论者以制止不敬神的行为，更要通过确立神的“自然性”来证明法律的神圣性。这里需要特别注意，

柏拉图强调的“神存在”特指“神是自然的存在”(by nature)。因为反对者(尤其是智者)声称神和法律都

不是自然的，只是人类自己的创造，不同地方的人才造出了不一样的神和法律([1], p. 889e)。所以柏拉图

必须证明，神灵和正义本身就是“自然”的体现，人们必须遵循这些法则，而不是随便更改和背弃。 
柏拉图是如何反驳那些反对者关于“自然”的看法的呢？这些智者认为，火、水、土、气等物质元素

 
1下文中凡是对《法律篇》第十卷的引用，均仅以斯特法努斯页码(Stephanus numbers)标注，如‘885b’即指 1578 年史蒂芬奴斯

(Henri Estienne)版《柏拉图全集》第 885 页 b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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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构成世界的本源(他们称之为“自然”)，而灵魂之类的存在都是后来才产生的([1], p. 891c)。为了推

翻这种观点，柏拉图需要证明事实恰恰相反：“灵魂才是最先存在的本源，它比火和气更早出现，是万

物生成的根本原因”([1], p. 892c)。这就引出了后续的关键论证：“灵魂在存在顺序上先于物质实体”。 

1.2. 柏拉图辩护法律权威性的逻辑 

在《法律篇》第十卷中，柏拉图指出世界存在两类运动：第一类运动只能被推动而无法自我运动；

第二类运动则既能自主运动又能推动他物，这类运动通过结合与分离、增长与消减、生成与毁灭等方式

作用于世界([1], p. 894b)。在众多运动形式中，能够自我运动的运动具有最高的地位，其他运动形式均处

于次级地位，且依赖于第一种运动。柏拉图由此得出结论：“自我运动必然是最先产生的运动形式，因

为它不可能被任何更早的运动所改变——在它之前根本不存在其他运动”([1], p. 895b)。由此，柏拉图进

一步将“灵魂”明确定义为“自我运动者”([1], p. 896a)。这一定义确立了灵魂相对于非灵魂的物体的优

先性，因为后者无法自主运动。推而广之，作为灵魂最高级形态的诸神，自然而然是万物的终极本源，

他们以理性秩序统御着整个宇宙。完成灵魂先于物体的论证后，柏拉图将其与此前的理论相衔接：凡涉

及灵魂的领域必然优先于涉及物体的领域([1], p. 892a)。由此推导，艺术与法律作为灵魂的产物，本质上

属于自然范畴，因而在存在序列上优先于物质以及人造物。至此，柏拉图完成了双重论证目标：既证明

了“诸神存在且为万物本源”，也确立了“法律具有自然属性而非人为约定”。从 884a 到 899c 的完整

论证链条，可归纳为三个关键逻辑环节： 
三段论一： 
大前提：最先存在的是自然的。(What comes to being first is by nature.) 
小前提：灵魂而非物体是最先存在的。(Soul rather than body comes to being first.) 
结论：故灵魂(诸神)是自然的。(Therefore, soul (gods) is by nature.) 
三段论二： 
大前提：与灵魂相关的事物都是自然的。(All things related to soul are by nature.) 
小前提：法律是和灵魂相关的事物。(Laws are things related to soul.) 
结论：故法律是自然的。(Therefore, laws are by nature.) 
三段论三： 
大前提：遵循自然的规律是必需的。(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everything that is by nature.) 
小前提：法律是自然的。(Laws are things that are by nature.) 
结论：故遵循法律是必需的。(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laws.) 
这三个逻辑严密的推论构成递进链条：第一论完成诸神存在证明，确证灵魂是自然的；第二论延伸

论证法律是自然的；第三论虽未明言却至关重要，它揭示守法行为本质上是对自然规律的遵从。值得注

意的是，所有推论都建立在一个未经检验的前提之上，即——“遵循自然的规律是必需的。”可为什么

“自然的”就是必须遵循的呢？ 

2. 柏拉图与智者的交锋——物质和灵魂何为“自然的”？ 

2.1. 智者将“自然性”等同于“第一性” 

《法律篇》第十卷中，“自然”的讨论始自“智者”将其定义为“最初的存在者/首先出现的存在”

(‘what comes into being first’) (本文将其称之为“第一性”)。柏拉图没有指明具体的个人，只是提到他们

是散文家和诗人，他们断言最公正的东西是任何能够以武力取胜的东西([1], p. 890a)，“智者”第一次明

确出现是在雅典异乡人指出他们的思想是助长不虔诚和罪恶的罪魁祸首，并将其描述为“某种非常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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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知，看起来像是大智慧”([1], pp. 886b-886d)。具体来说，这些“智者”可能是诡辩家，如普罗泰戈

拉和特拉斯马科斯，柏拉图在其他作品中曾批评他们对道德和正义的相对主义态度。 
尽管对“智者”不屑一顾，柏拉图竟仍然采用了他们对“自然”的定义(这何尝不是掉入了敌方的逻

辑陷阱呢？)在此框架下，反驳他们的唯一方法就是提出相反的论点：灵魂先存在，而非没有灵魂的物质。

如前所述，柏拉图将灵魂定义为“自我运动者”——即自身运动的实体，它必然是所有运动中最先存在

的，因为在它之前不可能有其他变化。然而，这一推论——即必须有一个第一推动者作为所有运动的原

因——是否真的成立呢？这一点还很不确定，因为许多现代研究都对其有效性提出了质疑，指出因果链

在逻辑上并不要求一个确定的开端，也不一定要把这样一个开端确定为“灵魂”或“神”。 
柏拉图论证中另一个关键矛盾在于：他未能真正驳倒智者的核心主张。“自主运动优先于其他运动”

的结论，并不能直接推导出“自主运动优先于无生命物质”。即便我们承认水土等物质只能被推动而无

法自我驱动，这也不意味着被推动者(物质)在时间或存在论层面必然晚于推动者(灵魂)。毕竟，如果最初

根本不存在可被推动的无生命物，所谓的第一推动者又如何启动运动？换言之，灵魂在存在本身的时间

顺序或逻辑次序上并不具有对无生命物的优先性，其优先地位仅体现在运动关系中——作为运动的发起

者而存在。 

2.2. 柏拉图为何坚持灵魂为第一性？ 

既然如前所述，与智者辩论似乎充满争议，为什么柏拉图不提出另一种更加兼容的观点即：灵魂与

物质皆是“自然的”？让我们构建一个理论模型：设 A 代表灵魂，B 代表物质，C 代表“自然”。若 B
并不完全等同于 C (如智者主张的“B = C 且 A ≠ C”)，那么证明“A∈C”无需否定“B∈C”，而可论证

“A∪B = C”。如此，我们便可以突破智者预设的二元对立框架——既不将灵魂排除于自然领域之外，

也不贬低物质的本体地位，而是主张“灵魂与物质共生共在，都是自然的”。 
然而，柏拉图能否接受这种本体论层面的平等？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若承认“灵魂与物质皆是自然的”，

那么灵魂不再凌驾于物质世界之上，诸神存在的根基也随之瓦解。这正是柏拉图深陷的理论困境——唯有

通过贬抑物质的本体价值，方能抬升灵魂的神圣地位，进而为神的存在腾出空间。这种二元论思维在其

早期著作《蒂迈欧篇》已露端倪：柏拉图借造物主(Demiurge)之口宣称，灵魂不仅在时间序列上先于物体，

更在存在等级上占据统治地位，因为“统治者理应先于被统治者存在”[2]。可见，在《法律篇》第十卷

中，柏拉图要在不违背自身哲学体系的前提下反驳“智者”，唯一可行的路径就是坚持“灵魂先于物体

存在，所以是自然的”。另外，我们假设的“灵魂与物质同时首先生成，因而都是自然的”，实际上仍未

完全跳出智者的理论框架——用存在论意义上的谁先谁后来定义什么是自然。 
实际上，当我们追溯古希腊哲学语境中的“自然”概念，会发现其内涵远比智者所定义的要丰富。 

3. “自然”的概念史 

3.1. 前苏格拉底时期：“自然”所描述的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且包括人类社会秩序 

“自然”对应的古希腊语为 Φύσις，该名词源自动词 φύω (生长、涌现)。在前苏格拉底哲学中，它并

非指静态的某种本质或者存在，而是蕴含着从产生到发展再到消亡的完整的动态过程，其包含三重维度

——事物如何起源、如何发展、如何维持其存在样态[3]。其次，在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的世界观中，自然

(physis/Φύσις)的范畴不仅涵盖宇宙秩序，更将人类纳入其中。阿那克西曼德通过“无定”概念深化人与自

然的关联性：作为万物的开端与归宿，“无定”暗示人类与自然同源共质，最终复归于同一原初基质[4]。
而赫拉克利特宣称“万物为一”(DK22B50)，则暗示人类与星辰、草木同属单一自然秩序的组成部分，其

著作《论自然》的结构本身即彰显此理念——宇宙论、政治学与伦理学三部分浑然一体，表明人类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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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秩序同样是自然探究的题中之义[5]。由此可见，前苏格拉底哲人并未割裂人与自然，而是将人类

视为内嵌于自然框架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个框架既包含物理宇宙，也涵盖生命存在及其运行法则。 

3.2. 智者派：人类道德和制度属于“习俗”，是与“自然”相冲突的人造物 

到了智者这，他们不仅将自然的动态发展过程压缩为单一的本源论解释(即自然是首先发生的“存在”)，
忽视了其概念内在的系统性和动态性，而且将人类剥离出“自然”的范畴。他们提出“习俗”(nomos)概
念——即社会建构的律法、惯例与道德规范——认为这些是与人性本能及自然秩序相冲突的人造物。普

罗泰戈拉(Protagoras)宣称“人是万物的尺度”(DK80B1)，主张真理与道德皆因人而异，与普遍自然法则

无涉。这种二分法将世界割裂为两个对立领域：一方面是永恒的自然法则，另一方面是违背自然的人为

规则。安提丰(Antiphon)进一步激化这一立场，他指出：自然是普遍且不可更改的(如生存与自保本能)，
而习俗(nomos)则是任意多变的[6]。智者派著作中反复出现的核心命题是：正如不存在客观的正义与不义，

美丑善恶同样没有绝对标准[7]。这种激进的相对主义直接解构了城邦法律体系所承载的正义的价值客观

性，这也是柏拉图在《法律篇》第十卷集中展开对智者学派(Sophists)系统性批判的深层动因，因为当智

者派通过“人为约定论”(conventionalism)将法律降格为权力博弈的偶然产物时，不仅动摇了法律的神圣

根基，更使得作为社会纽带的正义原则沦为可被修辞术操纵的流动话语。正是这种根本性的价值危机，

迫使柏拉图在第十卷的论证中必须正面回应智者的挑战。 

3.3. 柏拉图对智者的回应：“自然”包括人的德性，人类秩序是宇宙理性在人身上的具体呈现 

柏拉图对智者的回应，早在《高尔吉亚篇》中便通过苏格拉底与卡利克勒斯(Callicles)的经典对峙得

到戏剧化呈现，在 481b-d 的激烈交锋中，卡利克勒斯以极具冲击力的自然主义立场宣称：所谓法律不过

是羸弱群体为约束强者天性而编造的道德枷锁，真正的自然法则(physis)始终遵循“强权即公理”的丛林

准则。对此，苏格拉底通过辩证法层层拆解，指出这种将力量等同于暴力的理解实则是混淆了“能力”

与“德性”的本质区别——真正的力量应当体现为灵魂对理性秩序的把握能力，这种内在于人性的卓越

品质，恰恰与宇宙间永恒运转的理性法则形成镜像关系。因此，理想城邦的法律建制绝非对自然的背离，

而应被视为宇宙理性在政治领域的具身化实践[8]。 
这一极具思想史意义的哲学交锋，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有着更多维的呈现。当色拉叙马霍斯

(Thrasymachus)以挑衅姿态宣称“正义即强者的利益”([9], p. 388c)2。他试图将法律简化为统治阶层维护

私利的暴力工具时，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回应道：在个体灵魂的维度，正义是理性对激情与欲望的统

摄([9], pp. 432b-434d)；而在城邦政治的维度，正义则具象化为统治者、护卫者与生产者三个阶层，基于

自然禀赋各司其职。法律不仅规范着城邦的运作机制，更指引着每个公民通过德性实践实现其自然禀赋，

即达成灵魂内在的和谐状态与社会整体的正义图景。正如当代学者阿尔弗雷德·敦希恩(Alfred Dunshirn)
在《自然哲学》中所指出的：柏拉图笔下的“自然”绝非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物质性自然，而是作为生命

原理存在的本质性结构，其内涵是与伦理学与政治学相关联的[10]。人类存在的终极目的不在于满足生

物性需求，而在于通过哲学训练实现灵魂的觉醒，使被束缚的认知能力突破意见的桎梏，认识真理([9], 
pp. 514a-520a)。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柏拉图的哲学体系也并非是静止的，人类个体和社会不是静态的既定完成体，

而是处在向善的发展之中。在《理想国》的叙事框架中，那个被反复讨论的理想城邦绝非封闭静止的乌

托邦，而是一个持续通过哲学教育与制度改革向至善无限趋近的历史性实践。柏拉图因此强调，社会的

完善化本质上是过程，这个过程也要求建立与宇宙理性相匹配的法律制度来规范引导人们向善。这也正

 
2以下涉及对柏拉图《理想国》的引用皆采用“[9], p. 388c”的形式，参考的英文文本皆为 Tom Griffith 翻译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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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呼应了前苏格拉底时期将“自然”视作从动态的发展过程的定义，只是在柏拉图这里，人类的自然禀

赋被更精确地定义为理性，个体层面的理性是理性对激情和欲望的驾驭，社会层面的理性则是各个阶层

各司其职，不僭越，遵守法律制度，正是理性，使得个体和社会都处在和谐的状态。 

3.4. 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观念的发展和延续：人的自然潜能只有在社会之中才能发挥到极致 

亚里士多德虽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却继承了目的论思维并赋予其经验主义转向。在《物理学》中，

自然被他描述为“自然存在物内在的运动与静止的本质和原因”，并断言“自然不做无目的之事”，强调

万物皆趋向特定目的，其本质特征就在于对其潜能的实现[11]。这一定义将柏拉图超验的理念世界拉回经

验领域，例如种子向大树生长的自然过程，既非机械运动亦非理念投射，而是质料与形式动态统一的向

特定状态的实现活动。 
当这一理论范式延伸至人类领域时，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出：人类的终极目的是

实现“幸福”，而幸福绝非主观的情感状态，而是通过德性实践与伦理教化实现的灵魂卓越状态[12]。他

在《政治学》(Politics)第一卷提出的著名命题“人本性上是政治动物”，暗示了他将政治生活囊括进人的

自然禀赋之中([13], p. 1253a2-3)3。从家庭到村落再到城邦的演进不是单纯的人口聚集现象，而是人性潜

能在政治维度上的逐步展开，城邦作为“自足性”的最高载体，既是实现幸福的必要条件，也是衡量人

性完善程度的终极标尺。脱离了法律与正义的人是“最凶猛残暴的动物”([13], p. 1253a31-33)。法律不仅

是惩罚工具，更是为了约束人的欲望，强制人们在初始阶段做出正确的行为，从而转化为习惯。此外，

亚里士多德也同样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天赋只是“潜能”，而教育(尤其是公民教育)的作用是将这些潜能

转化为“现实”。通过长期的教育和法律的熏陶，人才能达到理性的卓越，立法者的目标正是通过培训

公民使他们变得良好，养成正确的行为习惯，趋于至善。 

4. 柏拉图对法律的辩护所反映的时代精神——崇尚秩序，理性至上 

4.1. 古希腊崇尚秩序之美的世界观：自然概念的反面，或许不是习俗，而是混沌无序 

回顾前文所述第三推论，其大前提“遵循自然的规律是必需的”引出了另一个根本诘问：此命题究

竟是基于理性论证，抑或植根于信念预设？表面观之，该前提预设了某种规范性的自然秩序；但若自然

本身并无内在目的，只是混沌无序的偶然存在，此前提便瞬间瓦解。在此框架下，与自然(physis)真正对

立的并非习俗(nomos)，而是混沌(chaos)。古希腊世界观的两大支柱在此显影：其一，确信宇宙本质良善，

由神圣法则维系秩序；其二，主张人类应依循本性建立律法，实现个体与社会的双重完善。拒斥律法者

不仅背弃社会规范，更是对人性本质的否定——犹如野兽般的存在既悖离文明，亦违逆自然。这种观念

催生了希腊人对“野蛮人”的文化优越感：后者被视作混沌的化身，既缺乏律法建制，亦缺失培育本性

的自觉[14]。 
对宇宙与人性内在秩序的笃信，深刻塑造了古希腊哲学的精神气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

倾向正是此传统的延续——尽管历经智者派与后世怀疑论的冲击，这种对理性秩序的信念始终构成古典

思想的核心特质。当柏拉图借雅典异乡人之口在《法律篇》中论证法律的自然根基时，他不仅在辩护城

邦制度，更在守护一个精神传统：人类唯有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方能实现真正的繁荣。 
然而，目的论本质上是一种先验的认知范式，而非严密的逻辑必然。它立足于一个宏大的前设：自

然界蕴含着某种指向“善”或“终点”的合目的性规律。自近代以来，这一根基遭遇了颠覆性的重构。正

如休谟在《人类理智研究》中所揭示，事实的反面在逻辑上永远可能，对因果律及自然秩序的信赖实则

 
3以下涉及对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引用皆采用“[13], p. 1253a2-3”的形式，参考的英文文本皆为 Carnes Lord 翻译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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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习惯的联想而非理性的证明[15]。在《人性论》中，休谟更进一步将法律与道德从‘客观真理’的王

座上请下，将其还原为情感趋避与社会习俗的演化产物[16]。这种怀疑论转向与古希腊智者派遥相呼应：

它们共同揭示了法律作为“历史偶然产物”的底色。柏拉图试图赋予法律的绝对神圣性，在古今怀疑论

者的轮番叩击下，逐渐显现出其作为一种“信仰”的本质。 

4.2. 古希腊哲学的精神遗产：理性主义从以神为中心到以人为中心 

当法律的神圣光环褪去，服从的理据何在？康德以一场“哥白尼式革命”回应休谟的挑战：他将哲

学焦点由外在客体转向主体自身，提出人类可通过知性先验范畴为经验世界立法，建构秩序[17]。康德承

认这种理性秩序是认知建构的产物，但他同时在实践理性领域开辟了道德的领地——通过设定自由意志

的可能性，使理性存在者获得意志自律(Autonomie)，在《道德形而上学基础》中，他宣告：“自律是意

志的属性，借此，意志成为其自身的法则，独立于任何意欲对象的性质。”[18]。克里斯汀·科斯嘉则精

辟指出：康德伦理学将规范基础从外在权威转向了内在的理性自决能力[19]。这种自律伦理可通过如下推

论呈现： 
大前提：人是能够普遍化行为准则的理性存在。 
小前提：道德要求出于义务而非偏好行事。 
结论：道德律通过理性自我立法确立。 
将此与柏拉图《法律篇》第三推论对比： 
大前提：遵循自然的规律是必需的。 
小前提：法律是自然的。 
结论：故遵循法律是必需的。 
两相比较，范式转移昭然若揭：世界的中心从自然转向人类，道德律的根基从外在宇宙秩序转为内

在实践理性——简言之，从他律到自律的现代性转折。 

5. 结语 

总而言之，柏拉图选择了一条以神学本体论为根基的对法律正当性进行论证的道路：首先将法的神

圣性锚定于神的存在必然性，继而通过对灵魂与物质本体优先性的哲学辨析来确证神性秩序，以此来构

建法律制度的形而上学基础。其在第十卷中对法的捍卫不仅是为城邦秩序提供规范依据，更是为了重建

被智者摧毁的价值客观性。然而，这种价值客观性在近现代思想语境中同样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智

者的身影从未真正消失，而是以不同的理论形态反复回返。关于法律究竟是相对的、人为的，还是神圣

的、客观的争论始终未曾停息。若在柏拉图那里，我们尚能在自然与神性之中照见社会规范和法律制度

的根基；在康德那里，仍可诉诸理性自律的尊严；那么在被“无神论”与“虚无主义”笼罩的当代，我们

要如何为法律与道德的尊严辩护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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